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生产经营主体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监督抽查考核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生产经营主体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以下简称监督抽考）工作，督促生产经营主体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指南><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大纲>的公告》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生产经营主体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实施监督抽考，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实施对象） 本办法所称生产主体是指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生产者。经营主体是指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的企业，以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集中用餐单位等高风险食品经营者。

本办法所称监督抽考对象是指生产经营主体中对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建立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主要负责人；协助做好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第四条（职责划分）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兵团市场监管局分别负责指导本辖区监督抽考工作，对本级许可的生产经营主体组织开展监督抽考。

地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监督抽考工作，对本级许可（含备案）的生产经营主体组织开展监督抽考。

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本级许可（含备案）的生产经营主体组织开展监督抽考。

第五条（系统建设）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兵团市场监管局负责推动建立完善各自的监督抽考信息化系统，指导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运用系统开展监督抽考工作。

鼓励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统一采用信息化系统开展监督抽考。
第六条（监督指导） 上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对下级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监督抽考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第二章 实施规则

第七条（试题要求） 监督抽考题型、数量、比例不得低于市场监管总局考核指南及大纲要求。

第八条（组卷形式） 线上监督抽考，由信息化系统自动组卷；线下监督抽考，由组织监督抽考的市场监管部门人工组卷。

第九条（覆盖频次）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可根据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实际，明确对生产经营主体的监督抽考频次。每2年至少对本行政区域内所有生产经营主体进行1次覆盖全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监督抽考，原则上每年监督抽考覆盖率不低于50%。

第三章 实施过程

第十条（实施方法） 监督抽考工作采用线上（信息化）或线下（纸质化）方式，单独组织或与监督检查、风险排查等工作结合，可以现场分别进行，也可以集中开展。

第十一条（具体情形） 线上监督抽考可以分为以下情形：

（一）市场监管部门单独组织一次或分批次统一时间的监督抽考，通过信息化系统对生产经营主体实施集中抽考。

（二）市场监管部门结合监督检查、风险排查等工作，通过信息化系统对生产经营主体进行现场分别抽考。

（三）其他适用线上监督抽考的情形。
线下监督抽考分为以下情形：
市场监管部门单独组织一次或分批次统一时间、地点、人员的监督抽考，对生产经营主体开展纸质化集中抽考。

市场监管部门结合监督检查、风险排查等工作，对生产经营主体开展纸质化现场分别抽考。

（三）其他适用线下监督抽考的情形。
第十二条（明确事项） 组织监督抽考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提前5-10个工作日告知生产经营主体相关事宜。
第十三条（权利义务） 实施现场监督抽考时，应当有2名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出示有效证件并严格执行监考制度，保障考场纪律。

第十四条（评分标准） 监督抽考采用百分制，考核合格分数线为：A、B级包保主体90分，C、D级包保主体85分。
第十五条（纪律要求） 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监督抽考不得收取费用。
第四章 结果运用

第十六条（结果公示） 组织监督抽考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通过市场监管局或当地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方式及时公布考核情况。

考核情况应当包括生产经营主体名称、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姓名、职务、监督抽考时间、考核结果（合格或不合格）。

第十七条（组织补考） 无故缺考或未达到相应分数线，视为不合格。组织监督抽考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在考核结果公布后的7个工作日内对监督抽考不合格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组织补考。
第十八条（处置措施）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督促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考不合格的生产经营主体立即采取强化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暂停履职或调整岗位等措施整改。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对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监督抽考工作可参照本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5年X月X日起施行。



